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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  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如出、列席者及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綜字第1000027733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開會事由：「健康風險評估方法論－以國光石化為例」討論會第2次延續會議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1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

開會地點：本署（台北市中華路1段83號）4樓第5會議室

主持人：沈署長世宏

聯絡人及電話：張專員同婉、鄭技士惠文　（02）23117722轉2743、2744

出席者：陳特聘研究員建仁、莊教授秉潔、胡教授素婉、詹教授長權、吳教授焜裕、馬教授鴻文、王教授根樹、吳教授義林、李教授文智、溫研究員啟邦、謝教授顯堂、江教授舟峰、江教授鴻龍、何助理教授文照、許教授光宏、陳副教授秀玲、楊教授俊毓、曠博士永銓、李委員錦地、鄭委員福田、陳委員鎮東、李委員俊璋、李委員育明、劉委員益昌、李委員培芬、蔣委員本基、林委員鎮洋、李委員素馨、陳委員莉、洪委員振發、吳委員再益、凌委員永健、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、環境監測及資訊處

列席者：本署綜合計畫處[image: image4.png]



副本：

備註：

1、 請派與本會議事由暨討論事項有關之業務主管（辦）人員出列席並請持本開會通知進入本署大樓。

2、 本署前於本（100）年3月24日及4月6日召開「國光石化營運造成PM2.5與健康及能見度之影響」及「國光石化營運將比六輕石化營運致癌死亡人數多150%」二報告爭議案公開討論會、「健康風險評估方法論－以國光石化為例」討論會延續會議，尚有意見未及討論，主席決議略以：本案另訂日期再繼續討論。本署爰召開本延續會議。
3、 本案附件詳本署100年3月17日環署綜字第1000021498號開會通知附件，請會前詳加研究，並攜帶參加會議。
4、 會議進行方式：由與會專家學者及本署代表，以詢問及回答方式辦理。另本案不屬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，民眾申請旁聽者，如因本會議室不足使用時，本署將另安排於1樓旁聽室供民眾旁聽，但不開放民眾於會場陳述意見。

5、 響應紙杯減量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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